吉水财购投诉﹝2025﹞4号

关于吉水县教育体育局录播教室采购项目
投诉处理决定
1、 项目名称：吉水县教育体育局录播教室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法正政采字【2025】01号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天思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蓝光雍景半岛21栋1单元1101      

法定代表人：雷伟        联系电话：17779615717
被投诉人1：吉水县教育体育局
地址：吉水县文峰镇
联系人：吉水县教育体育局      联系电话：13879676229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5年4月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代理机构2025年5月9日收到江西天思贸易对中标供应商及所投品牌在此项目中存在严重的虚假应标及大量不满足行为提出了质疑，代理机构于2025年5月14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5月20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并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我方于2025年5月8日依法提交质疑函，但采购方于5月8日已签订合同，并于9号才开始受理质疑，合同签订早于质疑期结束提前签订合同剥夺了我司通过质疑、投诉程序维权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应撤销合同并追究责任。
投诉事项2：对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14日就我司提出的质疑所作出的回复不满及不解，我司认为该回复无视证据避实就虚，偷换概念。

投诉事项3：我方质疑事项三、四中指出中标方及其所投品牌产品在此项目中存在严重的虚假应标及大量不满足行为，录播主机T33不支持4K@30fps，高清摄像机HD600系列最高仅支持1080P，同样不支持4K@30fps。对质疑答复中制造商出具的检测报告真实性表示怀疑，要求针对质疑相关内容所涉及到的设备，提供包含T33录播主机，HD高清摄像机设备实物及相关检测报告原件进行现场核验。

投诉事项4：我公司质疑事项5中指出，中标品牌北京翰博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无申请相关关于“全连接智慧校园应用平台软件3.0”的软件著作权，我司要求针对质疑的“全连接智慧校园应用平台软件V3.0”相关检测报告原件及软件著作权原件进行现场核验。
（二）投诉请求 
1、请求提供质疑的相关内容所涉及到的设备实物进行现场核验，同时所提供的响应文件材料（检测报告）提供原件证明，确保其响应的真实性，

2、对于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签订合同，违反政府采购的公平原则，请求政府采购监管处相关领导查验核实。

3、请求相关部门严查此次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使其他投标人都遭受严重不公平待遇。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1：投诉事项在质疑阶段未提出质疑，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关于投诉事项2、3、4:经审查，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判定上述产品无法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证据不足，投诉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驳回投诉与请求，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5年6月18日 



